通榆县教育局2018年 “民族团结
教育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全省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关于组织开展2018年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的通知》（吉民族发〔2018〕30号）及通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2018年全县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的活动方案》要求，教育局决定9月份在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宣传月”活动，现结合我县教育系统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和全省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总体部署，紧紧围绕“两个共同”主题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总目标，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利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广泛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展现我县教育系统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丰硕成果，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良好氛围，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努力把我县建成全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模范县区。
二、活动主题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宣传教育重点内容
[bookmark: _GoBack]（一）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团结的生命线。
    （二）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优越性。深入宣传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民族地区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党和政府为广大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做出的不懈努力。
    （三）宣传民族团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深入宣传“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重要思想，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民族命运都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四）宣传各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深入宣传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促进五十六个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相互交流、继承和发扬。
    四、活动形式
    （一）多层面、多渠道、多种形式组织宣传。各校要以悬挂宣传标语、召开主题班会或召开座谈会、专题讲座、举办校园文艺演出、图片展览、板报宣传栏、知识竞赛等，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增强宣传教育的新颖性和参与性，提高宣传教育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二）实施“三个一”工程。即设立一面民族团结教育专题宣传栏，确定一位民族团结教育兼职辅导员，制定和实施一份全年（或学年）宣传计划。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学校要进一步认识开展宣传月活动的重要意义，把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宣传月”活动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加强领导，精心部署，结合实际认真制定实施方案，落实专人负责，切实做到有计划、有组织、有内容地开展活动，确保宣传月活动取得实效。
    （二）创新形式，注重实效。要创新思路，创新举措，在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以往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的基础上，以新形式、新内容、多渠道、多载体开展宣传活动，增强宣传教育的时代性、广泛性、新颖性，提高宣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扎实推动宣传月活动的深入开展，形成人人促团结的生动局面。
    （三）及时总结，持续推动。要及时对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宣传月”活动情况进行总结，活动结束后，各学校要及时总结宣传活动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并于2018年10月8日前将宣传月活动方案及总结材料（包含文字与图片）以书面形式（含电子稿）报送教育局民教科（20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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